北京大学本科学生退学审批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级：       学号：
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日期
	    年  月  日
	高考分数
	

	院/系
	
	原中学（单位）
	

	退 

学

原 

因
	学生           因下列第     种情况应予以退学：

□1、连续两个学期所修课程平均学分绩点（GPA）低于1.5，且该两个 学期不及格课程累计超过12学分；
□2、在校期间，考试不及格课程（重新学习及格的 课程除外）累计超过20学分；

□3、本人申请退学；（ 家长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）
□4、其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学习成绩差原因


	□ 学习基础差，跟不上；□ 玩电脑；    □ 弃学经商；  □ 情感问题；

□ 对专业不感兴趣；    □ 心理问题；   □ 其它

	学生所修

学分情况
	1、学生已在校学习    年。

2、专业教学计划要求总学分数：      其中必修课：    学分；
3、该生已完成必修课：        分、总学分：     分，已完成的必修课占教学计划必修课总学分的      %，已完成总学分      学分。       

	学生所在

院系教学

院长/主任

意 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院/系公章)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办公室审核意见
	根据该生在校学习年限及获得的学分数情况，按学校有关规定 ，拟：

1、 按肄业处理，发肄业证书；

2、 按大专毕业处理，发大专毕业证书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教务部部长批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退学学生的有关问题，统一按照《北京大学大学生学籍管理细则》中的退学规定办理。

2、自己申请退学的需家长签字同意。       
